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摘牌收购中融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0%股权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7年6月1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关于公司拟参与竞拍中融国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挂牌转让的80%股权的议案”及“如果竞拍成功，公司拟不低于收

购前述80%股权的同等条件的条件受让腾胜春持有的中融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剩余20%股权的议案”。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公司

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情况介绍以及向公司有关人员进行询问

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司本次进场参与竞拍及进行交易时公司应注意的问题和事项。

现基于我们客观、独立判断，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本次收购符合公司向房地产金融服务型的“第三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

发展规划，有利于拓展业务领域，打造房地产金融发展平台，促进公司主营业务

发展，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更好回报。 

二、公司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招拍挂程序，参与竞拍北京中融鼎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其持有的中融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80%的股

权。公司的摘牌方式收购行为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董事会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我们同意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竞拍中融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挂牌转让的80%股权；如果竞拍成功，公司以不低于收购前述80%股权的同等条

件的条件受让腾胜春持有的中融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剩余20%股权，并针对该

等股权持有人在中融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具体任职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以

保护公司在收购后的最大利益。 



（以下无正文，为《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摘牌收购中融

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80%股权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